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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构建新的成本与价格体系 

 

 

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把发
展循环经济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并计划“十一五”期间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
时，要把排放的污染总量降低10%。这是确保我国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战略措
施。根据对我国企业的调查和理论分析，目前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是发展循环经济，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要加速循环经济发展，实
现环保目标，必须重新构建我国经济中的成本与价格形成机制。

一、提高初始资源价格，提高循环经济的比较利益 

资源消费减量化是循环经济的基础，但目前我国初始资源使用权和市场价格较低，对资源消耗
没有形成足够的成本压力，企业节约资源和循环利用资源与废弃物的动力相对不足。初始资源
市场价格过低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基础矿产资源产权不清，管理混乱，大量矿产资
源在没有进行资源勘探的情况下乱开采，造成资源开采无序化，造成资源开采成本和回采率都
很低。第二，资源勘探费用没有得到合理补偿，国家花费大量资金勘探的资源被一些人以各种
途径私挖乱采，造成矿产资源开采成本过低，回采率不高。第三，国家没有对国有矿产资源征
收合理的资源使用费，造成少数人低价甚至无偿使用国有矿产资源，人为降低了资源使用成
本。例如，资源使用费不是根据储量征收，而是根据开采量征收很低的使用费。煤炭的资源税
只有3元/吨~5元/吨，占市场价格的比重不足3%，致使大量开矿者只开采容易开采的富矿部分，
一些煤矿回采率甚至只有10%~20%，大量资源被抛弃。第四，地下水和河流径表水取水费过低。
例如，黄河上游的一些支流取水费不足0.1元/吨，即使是严重缺水的北京郊区的一些单位自备
井取水费也不足1元/吨。第五，资源开采企业以矿工恶劣的劳动条件和极低的工资待遇为代价
换取资源产品的低成本和销售暴利。 

过低的初始资源价格，使得节约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益不高，使得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不具备
技术经济比较优势，形成了所谓“循环不经济”的现象，严重阻碍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市场效
益。例如，循环利用废水的成本约为2元/吨~3元/吨，凡是取用新鲜水的价格低于这个价格的地
区都没有循环利用废水的经济效益。因此，国家应该下决心通过理清矿产资源产权、对资源使
用进行严格合理的税收规制、制定严格的维护矿工生命财产安全和合理工资待遇的法律法规等
途径，提高初始资源使用和开采的成本，使初始资源的价格真正反映其价值。 

二、提高废弃物排放成本，增强循环利用废弃物的成本优势 

我国环境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没有把环境作为经济要素进行合理定价有偿使用。因
此，在我们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中，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成本要素，至少是废弃物排放的环境成
本过低。这使得我国产品的低价格建立在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代价之上；使得以保护环境为目
标而循环利用废弃物不具有经济上的比较优势。应以保护环境为目的，控制废弃物排放，提高
废弃物排放成本，使排放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排放废弃物成为企业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成为价格形成的一个要素，从而把循环利用废弃物转变为企业降低环境使用成本一个经济途
径，可以提高循环利用废弃物的比较经济效益，激励企业发展循环经济。例如，实施大宗产品
的生产者环境责任延伸制度，其生产的产品在经过消费报废以后由生产者负责回收和循环利
用，将会迫使企业增加生态设计和环保投入，以最容易回收处理和循环利用的方式设计和生产
产品，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 

三、降低废弃物再生利用成本，提高再生资源的比较利益 

把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往往需要复杂的技术处理过程，需要较高的成本投入。很多企业处理和
再生利用废弃物是因为废弃物排放会污染环境不得已而为之。对于这些企业来说，通过对废弃
物进行资源化处理，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为社会带来了环境效益，具有较高的正外部性，但
很可能只具有很低的回报，甚至是负的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看，循环利用废弃物是一种公共
资源（生态与环境容量）的保护行为，政府应该通过外部效益内部化的方式对企业发展循环经
济给予一定补偿和支持。例如，对从事废弃物再生资源化的活动给予减免税优惠，对资源节约
使用和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给予财务上的支持、提供融资条件优惠和土地利用优
惠等等措施，以降低废弃物再生资源化的成本，提高再生资源的价格比较优势。 



四、降低循环经济的交易成本和市场开发成本，提高循环经济效益 

由于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具有正的环境外部性效益，为了使这种外部效益最大化，国际通行
的做法是，政府使这种外部性效益内部化。其措施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政府通过绿色
采购、同等条件下市场准入优先等政策，在政府采购中优先选择循环经济产品，降低循环经济
产品的市场准入门槛，使其比较容易进入市场，并保证具有稳定的市场份额，降低企业循环利
用资源和废弃物的市场交易成本。第二，政府采取免费认证和赋予标识的方法，为循环经济产
品进行公益宣传，提高循环经济产品的社会公信力，降低企业的市场开发费用，节省消费者的
市场搜索成本。第三，政府免费为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管理咨
询、服务指导等方面的支持，减低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技术和市场信息搜索成本。第四，政府
免费为企业提供国际合作指导，引导企业广范利用国际技术经济资源。第五，政府投资建设循
环经济基础设施和网络体系，为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基础条件。 

通过提高原始矿产资源使用费、资源税和维护矿工利益等途径来提高初始资源价格，通过提高
环境使用成本提高废弃物排放价格，生产者环境责任制的延伸等，将会使得我国初始资源和对
环境污染较为严重的产品的市场价格有所上升。通过对循环利用资源和废弃物的政策优惠途径
降低循环经济税负成本和经营成本，通过政府的无偿服务和管理指导咨询降低循环经济的市场
进入成本和交易成本，将会使得循环经济产品价格下降。从两个方面重新构建我国的市场价格
形成机制，将会使得利用初始资源和生产过程污染排放较为严重的产品变得相对昂贵，利用循
环经济产品变得相对便宜。这样一种价格体系将会极大地促进资源节约使用和废弃物循环利用
与环境保护。 

否则，没有价格形成机制的变革，过低的资源价格和环境使用成本，必然导致循环经济产品不
具有市场优势，仅靠行政管理推动循环经济发展是不能持久的，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因
此，发展循环经济必须重新构建我国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齐建国) 
转自：2006年5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第37期（总60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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